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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7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0-026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设立控股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丝绸”）签订了双方合资的备忘录，现就该事项的具体情况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设立控股子公司的概述 

为做强纺织主业，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纤维生产领域的竞争力，确保公司产品的先进性和新颖

性，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公司拟与江苏丝绸共同出资设立“江苏新民苏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下简称“新民苏豪”）。 

新民苏豪拟投资《年产30000吨溶剂法纤维素纤维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注册资本35000

万元，公司持有股权60%，江苏丝绸持有股权40%，五年内分二期实施。其中：首期注册资本15000

万元，公司出资9000万元，持有60%股权；江苏丝绸出资6000万元，持有40%股权。双方均以现金

方式出资。 

新民苏豪拟从事纺织品纤维及面料生产、研发与经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定为准。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为：320000000006825 

注册地为：南京市宁南大道48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沙卫平 

注册资本：25369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蚕茧、丝绸、服装、纺织原料、针纺织品、纺织机械制造、销售，技术咨询、

实业投资。房屋租赁，国内贸易﹡ 

三、新民苏豪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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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民苏豪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纤维（Lyocell 短纤维）

项目。 

（二）产品方案 

该项目成功实施后，可实现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纤维（Lyocell 短纤维）的生产能力，

其中：普通型 Lyocell 短纤 15000 吨，低原纤化 Lyocell 短纤 15000 吨。 

（三）项目简述 

再生纤维素纤维以天然纤维素为基本原料，由于其具有原料“取之不尽”，产品穿着舒适性好

和生物降解性等优点，得到了人们重视和开发，并形成了以粘胶法为主的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的

工艺路线，但粘胶纤维生产存在着两个问题，即产品品质的同质化和生产的有毒有害过程，这两

个问题制约着粘胶纤维的进一步发展。而采用溶剂法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一工艺，有效解决了

这两个问题。溶剂法纤维素纤维具有棉纤维的舒适性、粘胶纤维的悬垂性和色彩鲜艳性和独特的

高湿模量，又具有真丝的柔软手感和优雅光泽，织物强度高、手感厚实、吸湿与放湿性好、易染

色。与其他纤维素纤维相比，该产品在品质、性能和环保适应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基于溶剂法纤维素纤维的技术和产品优势，以及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公司审慎做出决策投

资 Lyocell 短纤维项目的决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国家、地方发展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

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溶剂法工艺技术，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品品质，项目实施后，年

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纤维的生产能力，使公司在产品品种上、生产规模上具有领先优势，进

一步加强了抗风险能力。 

四、设立新民苏豪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新民苏豪所投项目具有前瞻性和新颖性，是国家重点鼓励项目。溶剂法纤维素纤维采用国

际上纺织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性能优良，纤维强度高、吸湿性好、手感滑爽、用途广，实现了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近几年，溶剂法纤维素纤维在欧美、日、韩、中国大陆及台湾省等地迅速

流行，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但目前除奥地利兰精公司外，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由此可见，实

施该项目对推进国内纤维素纤维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众多下游企业提供了质优价廉的纺织原料，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将引起国内粘胶等重污染

行业的新一轮革命，促进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 

2、实施该项目，可以获得国家各类政策和优惠措施的支持，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盈利空间，进

一步加强公司在纤维生产领域的竞争力，做强纺织主业，提升公司形象，成为公司新的效益增长

点和亮点。 

3、公司首期出资9000万元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极小。 

五、设立新民苏豪的风险提示  

1、合资双方已签订的备忘录仅仅是意向性的框架内容，关于设立新民苏豪的约束性合同或协

议尚未签订，不排除上述相关内容会出现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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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民苏豪投资项目的规模、实施年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新民苏豪的设立还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参股方董事会的审议； 

4、新民苏豪投资项目立项后，需上报江苏省发改委并获得其批复； 

5、由于上述1～4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设立新民苏豪的事项也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此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6、新民苏豪在投资项目过程中，可能将面临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市场风险、项目投资风险、

政策性风险等。请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